靜宜大學專任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

	院  別
	
	系、所、中心、室
	

	姓  名
	

	休假研究  申請期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 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	所附資料：

 (1)□教授證書影本

 (2)□教授聘書影本[連續七年（第一次申請）；連續三年半（非第一次申請）]
(3)□研究計畫

	系、所、中心、室務會議決議（請檢附會議紀錄）

	開會日期
	
	出席人數
	
	贊成票
	

	反對票
	
	廢票
	
	棄權票
	

	單位主管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	一級主管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	研 發 長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	人事室主任
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	教 務 長
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	校    長

簽    核
	請簽名核定


校長簽核後請送人事室，以憑辦理。 
註：前一學年度四月一日前提出申請；休假研究結束後三個月內應提出研究報告。 

